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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甲公司是“美丽小说网”的

运营方。2019年5月，李某为成

为“美丽小说网”的签约作者，通

过电子邮件向甲公司发送《T小

说》的大纲及部分正文，署名“阿

巴巴”。次日，甲公司与李某签

订著作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某将

该小说著作权独家转让给甲公

司，协议附件为签约作者李某的

资料表及身份证复印件。

2019年6月起，甲公司独家

上线并更新“阿巴巴”撰写的《T小

说》。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

期间，李某通过电子邮件分多次

向甲公司发送小说章节文稿，共

计500余章，字数达110余万字。

2023 年 9 月，甲公司发现，

乙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其运营

的“大众小说”App中向公众提

供了《T小说》的在线阅读与下

载服务，署名也是“阿巴巴”。经

比对，“大众小说”App中显示的

《T小说》内容与“美丽小说网”

中《T小说》内容一致。甲公司

遂诉至法院，要求乙公司停止侵

权，并赔偿损失12万余元。

乙公司辩称，2018 年 3 月，

郑某与北京某传媒公司签订权

利转让书，将《T小说》著作权转

让给北京某传媒公司，转让书显

示郑某笔名为“阿巴巴”。其后，

北京某传媒公司将《T小说》著

作权层层转授至乙公司，故乙公

司在“大众小说”App提供《T小

说》是经过上游权利人合法授

权，不构成侵权。

审理中，乙公司表示，其在

涉诉后才要求授权方提供涉案

小说完整的授权材料，且已在

App下架《T小说》，同时认为甲

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作者的署

名既可以署真名，也可以署笔

名。根据甲公司与乙公司分别

提交的证据显示，涉案小说作者

署名为“阿巴巴”，但甲公司的证

据显示“阿巴巴”的真名叫李某，

而乙公司的证据显示“阿巴巴”

的真名叫郑某。李某与甲公司

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时，填写了

作者资料表并附有身份证件，同

时还提交了作品大纲。作品大

纲记载的内容与《T小说》的故

事人物、故事背景、故事主线基

本一致，结合李某向甲公司发送

电子邮件的交稿情况，符合一般

网络小说创作规律，可认定李某

创作完成了《T小说》。相反，乙

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郑某

的笔名为“阿巴巴”，但未附有任

何可证明郑某真实身份的材料，

其创作过程、交稿过程亦无从考

证。综合以上情况认定李某系

《T小说》的真实作者。

鉴于乙公司提交的郑某系

《T小说》原始作者的证据存在

明显瑕疵，且无其他证据予以印

证，故法院难以认定乙公司取得

了作品传播授权。乙公司在其

经营的“大众小说”App中传播

《T小说》，使得公众可以在个人

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

乙公司的行为侵害了甲公司享

有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据此，法院综合考虑作品的

篇幅、知名度、创作难度、乙公司

侵权行为的方式、传播范围、主

观过错程度等因素以及甲公司

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判决乙

公司赔偿甲公司经济损失及合

理开支共计5万元。

一审宣判后，乙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二审阶段，乙公司与

甲公司达成调解方案，由乙公司

向甲公司支付款项4万元。

案情回顾

2024年2月1日17时左右，

崔某的父亲驾驶崔某的小车，搭

乘崔某及崔某的母亲，从鹤岭镇

往响水乡亲戚刘某家吃生日

饭。当车辆行驶至距离目的地

不到 100 米处时，因路面湿滑，

车辆陷入危险境地。车上人员

下车后，刘某家的客人小龙前来

帮忙查看情况，小龙在未取得驾

驶资格证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启

动小车，导致车辆翻入菜地。

崔某立即电话通知保险公

司，保险公司到达现场后，要求

小龙提供驾驶证，而小龙无法

提供，保险公司以驾驶员无证

驾驶为由拒赔。

经评估，崔某因车辆维修

费、评估费、替代性交通工具费

等合计损失 46415 元。崔某与

小龙就赔偿数额不能协商一

致，遂将小龙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雨湖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主要焦点为：当事人

双方责任划分如何认定的问

题。在本案中，被告小龙在无

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启动原告

崔某的小车，因操作不当导致

车辆翻入菜地引发事故，法院

酌定被告小龙在本次事故中承

担主要责任。原告崔某对其所

有的车辆具有管理义务，该车

已陷入险境，应当由具有驾驶

资质的驾驶员进行操作，原告

未审查被告驾驶资质，也未阻

止被告操作其车辆，在本次事

故中疏于管理，法院酌定原告

崔某在本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

任。综上，被告小龙与原告崔

某在本案中责任划分认定为

70%︰30%。

综上，原告崔某各项损失共

计46415元，根据责任比例划分，

法院判决被告小龙赔偿原告崔

某32490.5元（46415元×70%），

原告崔某自负13924.5元（46415

元×30%）。判决后双方当事人

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不同平台同一笔名，谁才是真正的网络小说作者？
上海松江区法院根据“署名推定”原则和作品创作规律确定作者身份

作品的署名是判断作者身份的依据，网络小说中，作者一般不直接署真名，而是以笔名替代。如果同一

篇网络小说出现在不同的网络平台，所署笔名相同但真名不同，又应当如何判断谁是真正的作者呢？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核心提示

车辆进退两难，他人无证移车翻入菜地，谁担责？
路面湿滑、道路狭窄，车辆陷入危险境地，他人出于“好意”帮忙移车，结果车辆翻入菜地，保险公司一查，

移车者竟然没有驾驶证，拒绝理赔。那损失该谁来承担？近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核心提示

互联网时代，许多网络小说作者的创作过程多借助于计算机完成，且这些作者多不署真名

而是以笔名替代，使得认定作者身份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根据“署名推定”原则，作品的署名是

判断作者身份的依据，而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

权利的合同等也可作为确定作者身份的证据。通过以上证据不能判断作者身份的情况下，应

结合作品的创作规律，如作家的写作风格、创作类型、用词习惯、语言风格，作者本人的生活履

历或著作财产权所获经济利益的流向等来进行综合判定。

本案中，甲公司与乙公司的证据均证明涉案小说作者使用“阿巴巴”作为笔名，但二者的真

实身份却并不一致。法院认为，与甲公司签约的李某，其签约过程、创作过程、交稿记录符合网

络小说的一般规律，且李某的身份信息可查。相反，无任何证据证明郑某创作了涉案小说，且

郑某的真实身份无从考证。法院综合以上因素认定李某系涉案小说的作者。

网络小说平台作品的来源一般有两种：一是直接由作者转让。在转让的情形下，平台需要

审核作品的作者身份信息、稿件来源和署名、内容是否合法、转让的财产权内容；二是经过作者

或者上游权利人授权。此种情形下，平台除审核作品以上信息外，还要审查授权的权利类型

（著作财产权类型）、授权方式（如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或一般许可）、授权期限、授权链路等。平

台应当在约定的授权范围内使用作品，不得超越权限使用作品版权，以避免陷入侵权纠纷。

本案被告事先未能审查作品的完整授权链路，特别是作者的身份信息，涉诉后才要求授权

方提供涉案小说完整的授权材料，存在明显过错，故法院结合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

确定赔偿数额。

据《人民法院报》

·以案说法·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必须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无证驾驶属于法

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人需自行承担赔偿责任，无法通过保险分

担责任。本案中，小龙虽主观上是想帮助他人驾驶车辆脱离险境，但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

技术不熟练、操作不当导致车辆翻入菜地受损。根据保险合同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

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故本案中小龙需要赔偿崔某的车辆损失。崔某作为车辆所有人，对其

所有的车辆具有管理义务，该车已陷入险境，应当由具有驾驶资质的驾驶员进行操作，崔某未

审查李某的驾驶资质，也未阻止李某操作其车辆，在本次事故中疏于管理，对损害的发生也具

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之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

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法官提醒广大车主，要切实履行对车辆的管理义务，尤其是在车辆处于危险状态或特殊情

况下，必须确保车辆由具有合法驾驶资质的人员操作，或者联系保险公司请专业人员前来处

理。同时，也提醒未取得驾驶资格的人员，切勿擅自驾驶机动车，否则一旦发生事故，不仅会面

临法律责任，还可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

据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以案说法·


